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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1.负责全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州委、县委关于纪律检查工作的决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县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2.依照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负责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对县委工作部门、县委批准设立的党组织(党委)，各乡(镇)党委、纪委等党的组织和县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受理处置党员群众检举举报，开展谈话提醒、约谈函询。检查和处理上述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者复杂的案件，决定或者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进行问责或者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3.负责全县监察工作。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州委、县委关于监察工作的决定，维护宪法法律，依法对县委管理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4.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推动开展廉政教育，对县委管理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
5.负责组织协调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
6.负责综合分析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对纪检监察工作重要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参与起草我县规范性文件。
7.在州纪委监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8.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负责纪检监察系统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综合规划、政策研究、制度建设和业务指导。会同有关方面做好县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人员配备有关工作。组织纪检监察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等。
9.完成县委和州纪委监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2023年重点工作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委将始终坚持在州纪委监委和县委坚强领导下，围绕县委中心工作，主动作为、充分履职，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作风纪律为抓手，带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驰而不息抓正风肃纪，为茂县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障。
一是进一步压紧压实从严治党责任。将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注重以监督责任的落实带动“两个责任”的落实，逐步形成纪委执行监督责任、其他党组织履行具体责任的工作责任体系。二是进一步抓好日常监督。结合“三察三治”专项行动，组织开展“四为”体检诊治和“修枝断根正形”专项工作，细化监督检查具体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监督、专项治理。三是进一步强化惩防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决查处各种腐败问题。四是进一步加大党风廉政宣传力度。结合“联户联情”活动，向群众宣传我县近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强化正反两方面宣传教育，加强舆论引导，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发送廉洁短信，向广大党员干部早打招呼、早提要求、早敲警钟。五是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力度。深化全员培训，强化纪法意识、纪法思维、纪法素养，自觉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加大严管严治、自我净化力度，持续整治“灯下黑”，决不让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腐蚀生锈，以铁一般的纪律作风锻造纪检监察队伍。
2、 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茂县纪委属一级预算单位，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我单位机构设置为10室2中心。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茂县纪委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3938620.72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644934.24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22832.92元，卫生健康支出766909.56元，住房保障支出1003944元。茂县纪委2023年收支总预算13938620.72元,比2022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2928686.12元，主要原因:人员工资及保险变动。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3年收入预算13938620.72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3938620.72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3年支出预算13938620.72元，其中：基本支出13938620.72元，占100%，项目支出0元，占0%。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3938620.72元,比2022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2928686.12元，主要原因:人员工资及保险变动。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3938620.72元。
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644934.24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22832.92元，卫生健康支出766909.56元，住房保障支出1003944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3938620.72元,比2022年预算数增加2928686.12元，主要原因:人员工资及保险变动。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644934.24元，占7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22832.92元，占11%；卫生健康支出766909.56元，占6%；住房保障支出1003944元，占7%。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纪检监察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3年预算数为9654325.37元，主要用于 :单位2023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纪检监察事务（款）事业运行（项）2023年预算数为990608.87元，主要用于:单位2023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  1015221.97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507610.95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职业年金。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3年预算数为696968.9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3年预算数为69940.66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3年预算数为1003944元，主要用于单位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3938620.72元，其中：人员经费12285500.72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1653120元，主要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34200元，其中：因无因公出国（境）经费0元，公务接待费3420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0000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00000元）。
（一）2023年无因公出国（境）经费。无变化。
（二）2023年公务接待经费34200元。较2022年预算经费减少475元，下降1%，主要原因是：例行节约，节俭开支。
　　（三）2023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0000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00000元）。较2022年预算经费增减0元，持平，无变化（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00000元无变化）主要原因是：例行节约，节俭开支。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三公”经费。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3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1653120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22980元，下降1%。主要原因是：例行节约，节俭开支。
（2） 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总额9464848.02元，其中：房屋2200平方米，价值4841626.29元；公务用车5辆，价值1695735.15元；其他固定资产2927486.58元。
[bookmark: _GoBack]（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4个，涉及预算 13938620.72元。其中：人员类项目13个，涉及预算12285500.72元；运转类项目1个，涉及预算1653120元；特定目标类项目0 个，涉及预算 0元。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